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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附設幼兒園每班學生人數低於四人以下、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數低於五人以下及國民

中學每班學生人數低於六人以下，本府考量區域性特教資源分布及身心障礙學生需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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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賦優異類巡迴輔導班：國民小學師生比為一比十二，國民中學師生比

為一比十。 

二、身心障礙類巡迴輔導班：國小附設幼兒園師生比為一比十五，國民小學

師生比為一比十，國民中學師生比為一比八。 

三、左欄各類巡迴輔導班別學生數以區域學生計算，由本縣特殊教育資源中

心辦理區域劃分及派案。 

四、左欄各類身障巡迴輔導班學生數足夠成班，得優先成班，次以不分類身

障巡迴輔導班合併成班辦理。 

五、各類身障巡迴輔導班得依不同階段別設置，也得依性質相同跨階段別合

併成班辦理。 

備註： 

一、各校新設班符合上列設班規定者，得於每年二月底前提出設班評估計畫(含近三年學生數分析、師資、空間、設備、

經費等項目)。 

二、集中式特教班及分散式資源班實施增減班，考量學生教學需要應給予三年觀察期，其師資員額採逐年調整方式辦

理，並得依特殊教育學生實際就學需求及特殊教育資源分配原則，衡酌以暫不調整為因應。若觀察期內部分年段

學生數超過成班上限，得以增編教師數以因應教學需求。 

三、縣立高級中等學校若屬完全中學型態，則得採國中部與高中部身心障礙學生數合計，比照國中部特殊教育班員額

編制辦理。學校若有在家教育學生則以特殊教育方案協助學生，不併入學生數合計。若高中部身心障礙學生數達

十五人(含)以上則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辦理。 

四、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資賦優異學生教育採特殊教育方案辦理。 

五、各校特殊教育班級數及教師員額以本府原核定為原則。 

六、上述本縣分散式資源班及巡迴輔導班之編制，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

人員進用辦法規定，逐年調整班級人數及教師編制，並於下列期限內完成： 

(一)國小附設幼兒園：一百二十年八月一日。 

(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一百十七年八月一日。 

七、其他未盡事宜，依中央法規辦理。 

 


